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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医疗保障局文件

卢医保〔2024〕9 号

卢氏县医疗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
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局属各股室、医保中心：

按照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

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〔2019〕22 号）

文件精神和卢氏县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

议办公室文件《关于报送市场监管领域 2024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工作计划和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卢双联随联席办发〔2024〕

3 号）的工作要求，为进一步创新监督方式，规范监管行为，提

升医保领域事中事后监管效能，根据《三门峡市市场监管领域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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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2024 版）》，现结合我局工作实际,特制

定 2024 年度抽查计划,具体内容如下:

一、抽查内容及时间

(一)抽查内容

对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(部门协同监管平台)中卢氏县

医疗保障局检查事项清单进行抽查。

(二)抽查时间

2023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

二、抽查对象范围、频次、比例

对本行政区内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店进行抽查,每月开展一

次,抽查比例为 5%。

三、抽查方式

按照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要求,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(部门协同监管平台)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,随机选派执法人

员的方式进行。

四、抽查工作安排

抽查项目为对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

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进行的行政检查。责任股室为基金监管股、

稽查稽核股。

五、抽查结果运用

抽查工作结束后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

于 20 个工作日内,将抽查结果录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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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部门协同监管平台)进行公示。

附件:

1、卢氏县医疗保障局 2024 年度本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计划表

2、卢氏县医疗保障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

合抽查计划表

卢氏县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4 月 22 日

卢氏县医疗保障局 2024 年 4 月 22 日印发



— 4—

附件 1：

卢氏县医疗保障局2024年度本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表

序

号

计划

名称

任务

名称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抽查事项类别

(一般检查事项/

重点检查事项)

抽查方式

(定向/

不定向）

抽查对

象范围

抽取对象

比例

抽查起止

时间

责任

科室

1

医疗保障

定点零售

药店抽查

检查

医疗保障

定点零售

药店综合

监管

一般检查
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基金使用

情况
一般检查事项 不定向

县域内医

疗保障定

点零售药

店

5%
6 月至 11

月

基金监管股、

稽查稽核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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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卢氏县医疗保障局 2024 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部门联合抽查计划表

序

号
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领域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

事项类别

（重点/

一般检查

事项）

抽查比例 发起部门 配合部门 检查时间

1
医疗保障定点零售药

店综合监管
零售药店

定点零售药店医保基金
使用情况

县域内医疗保障
定点零售药店

一般检查
事项

5%
卢氏县医疗保

障局
卢氏县市场监管

局
6月至 11月，

每月一次


